
 

消防处与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聯络会议摘要  

会议日期：二零一七年九月十九日  

 

1.1 根据《消防安全（商业处所）条例》改善消防安全  

 

 消防处代表向委员报告巡查工作的最新统计数字。  

 

1.2 私人楼宇改善消防安全计划  

 

 消防处代表向委员报告执法工作的最新统计数字。  

 

1.3 检查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的保养工程的质素  

 

 消防处代表向委员报告处方突击检查工作的最新统计数字。  

 

1.4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 

 

 保安局和消防处正拟备咨询业界的文件，用以征询他们对注册消

防工程师计划的意见。征询事项包括注册消防工程师须具备的资

历和工作经验、计划内各委员会的成员组合，以及所提出的各项

涉及消防工程师的罪行（刑事罪行及违纪行为）。至于公众咨询工

作，已于较早前展开。  

 

1.5 综合发牌、消防安全及检控系统（LIFIPS）投入使用  

 

 二零一七年五月至八月期间，电子版 FS 251 表格的使用率为

41.67%，二零一七年的平均使用率则为 41.95%。  

 

1.6 消防装置及设备的年检  

 

 二零一七年六月至八月（截至八月三十一日）期间，消防处向大

厦业主发出了 483 封劝谕信，同期收到 606 份回应劝谕信而提交

的 FS 251 表格。  

 

 关于开放式厨房的年检，消防处建议承办商可为整幢楼宇或个别

单位填交 FS 251 表格。为方便追查有关单位的年检状况，消防处

建议承办商在提交的 FS 251 表格内加入附录，列明尚未进行年检

的单位。此外亦建议在有关单位的 FS 251 表格内「位置」一栏，

注明「包括开放式厨房」，以资识别。  

 

1.7 消防处通函第 5/2016 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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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防处在二零一六年十月发出消防处通函第 5/2016 号《执行香港

法例第 572 章〈消防安全（建筑物）条例〉而装设的喉辘系统的

修订供水缸要求》后，已将通函的详细内容通知近 95%相关目标

综合用途建筑物／住用建筑物的业主，亦已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十

八日和十九日为行动总区人员举办两场内部研讨会。截至二零一

七年八月三十一日，共有 622 幢目标综合用途建筑物获消防处批

准将喉辘系统消防水缸的有效容量要求放寛至 500 公升。  

 

1.8 购买灭火筒的一般指引  

 

 有建议认为消防处应编制一份售卖认可手提灭火设备的注册消防

装置承办商名单，并附上其联络数据。消防处遂于二零一七年六

月十六日，向所有第 1、第 2 和第 3 级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发出邀

请信，征询他们的意向。其后， 88 家第 1 及第 2 级承办商、 4 家

第 2 级承办商和 96 家第 3 级承办商表示有意提供认可手提灭火设

备销售服务。该份名单即将上载消防处网站，供公众参阅。  

 

1.9 为执行香港法例第 572 章《消防安全（建筑物）条例》而将目标

综合用途建筑物的消防供水系统接驳至食水供应系统／天台水缸  

 

 消防处与水务署先后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和二零一七年一月就建

筑物消防供水系统接驳食水供应系统一事举行会议，讨论为执行

香港法例第 572 章《消防安全（建筑物）条例》而在目标综合用

途建筑物／住用建筑物使用食水供应系统及天台食水缸为消防装

置供水的五个方案。水务署原则上同意该五个方案。消防处稍后

将发出相关的消防处通函，通知相关业界及持份者。  

 

1.10 消防装置及设备的防火电缆  

 

 消防处提醒商会，为确保消防装置的防火电缆符合产品标准和质

量要求，除了向信誉良好的供货商或指定代理购买防火电缆外，

还须采取必要措施，防止送货过程中防火电缆正货混入次货／假

货，一起存放在建筑地盘内。至于如何鉴别收到的／已安装的防

火电缆真伪，消防处建议商会使用已附加必要鉴别方法（例如射

频识别技术）的防火电缆产品。消防处代表亦告知委员，消防安

全标准咨询小组属下一个工作小组曾在过去数月开会讨论此事，

有关的消防处通函快将发出。  

 

1.11 七层或以上或高于 20 米的目标综合用途建筑物的第三阶段折衷式



 3 

消防栓及喉辘系统计划  

 

 经检讨消防人员处理楼宇火警时实际的用水需求后，消防处管理

高层同意，凡是七层或以上或高于 20 米的目标综合用途建筑物，

如有最少一面可让紧急车辆通道直达，而周围 50 米范围内又设有

街道消防栓，其消防栓及喉辘系统供水缸的有效容量，可由 9 000

公升减至 4 500 公升，但这项安排并不适用于新落成的建筑物。消

防处即将发出消防处通函，并已定于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召

开记者招待会，介绍第二及第三阶段折衷式消防栓及喉辘系统计

划，然后于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为各持份者举办

研讨会。  

 

1.12 弃置手提灭火筒和气瓶  

 

 消防处代表告知委员，消防处于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与环境保

护署和食物环境卫生署举行跨部门会议，探讨如何适当弃置旧灭

火筒和压缩气瓶的方法，尤其是弃置丢弃在垃圾收集站的气瓶的

方法。四个部门的代表于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参观位于青衣的

化学废物处理中心，之后进一步商讨协调及后勤安排。为提高公

众对这方面的认识，各者同意合作编制有关这方面的小册子。此

外，消防处正拟备有关适当弃置灭火筒的新消防处通函。  

 

 会上，消防处代表讲解法例有关弃置旧灭火筒和压缩气瓶的规定，

说明非法弃置灭火筒和压缩气瓶，即使所弃的为空筒或空瓶，也

触犯《废物处置条例》及香港法例第 570 章《定额罚款（公众地

方洁净及阻碍）条例》。  

 

 如有失效灭火筒要弃置，消防处建议联络灭火筒供货商或注册消

防装置承办商，由其回收或处理。消防处提醒供货商和承办商，

在弃置失效的灭火筒前，须遵照《装置及设备之检查、测试及保

养守则》附录 11 有关灭火筒的须知事项，按正确程序释放筒内气

体或回收筒内物料。  

 


